共青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委员会文件

校团[2010]6号

关于开展2009-2010学年度“五四”评优工作的通知
全校各级团组织：

在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关心下，学校各级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团员积极响应号召，在加强团组织自身建设、深化团员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为树立和宣传学校青年团员先进典型，集中展示广大青年团员精神风貌，在广大青年团员中营造崇尚先进、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，有效推动学校共青团工作蓬勃发展，经校团委研究，校党委批准，学校决定在2010年“五四”期间评选并表彰一批优秀集体和个人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优秀团支部、最佳特色团日、优秀团干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协会、优秀学生协会指导老师。

二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优秀团支部、最佳特色团日：采取团支部自荐，分团委召开答辩评议会初评，校团委评定的办法进行。提交申请的团支部需对照评选条件，递交书面总结材料，经辅导员签字，交分团委初审，系党总支复审，报校团委审批；
（二）优秀团干、优秀团员：采取团内自下而上逐级推荐、校团委评定的办法进行。先由团支部召开民主评议会，提出候选人名单，经支部大会审议，辅导员签字，系分团委和系党总支审核后，报校团委评定；
（三）优秀学生协会：采取学生协会自荐、指导老师和挂靠单位初审、团体联合会召开答辩评议会初评、校团委评定的办法进行。提交申请的学生协会需对照评选条件，递交书面总结材料，经指导老师签字，交团体联合会初审，初审通过后报校团委审批；
（四）优秀学生干部：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经系分团委组织评审后报校团委评定。在校团委工作的学生，由校团委提出候选人，征求所在系的意见后评定；
（五）优秀学生协会指导老师：学生协会被评为优秀的，授予该学生协会指导老师“优秀学生协会指导老师”荣誉称号；
（六）各类评选比例为：优秀团支部不超过团支部总数的10%；最佳特色团日不超过团支部总数的5%；优秀团干不超过团员总数的2%；优秀团员不超过团员总数的5%；优秀学生干部不超过学生总数的3%。被评为优秀团支部的支部，其优秀团员的名额可增加一名（从所划分的名额内调整）；连续2年及以上被评为优秀团支部的支部，可增加一名优秀团干和优秀团员的名额（名额划分见附表）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团支部条件

1.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党、团组织的方针、政策和决定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决执行学校的各项制度，有强烈的大局意识；
2.有健全得力的领导班子，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，按时参加上级团组织召开的会议，能较好地完成上级党、团组织下达的各项任务；
3.高度重视团员思想教育，每月按要求定期召开团组织生活会，每学期认真开展特色团日活动，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抓出思想建设工作成效；
4．团支部密切配合班委会开展工作，积极创建优良学风班；
5．二00九年五月以来，支部内无人受纪律处分。

（二）最佳特色团日条件

1．思想性：活动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鲜明的主题,能够紧密联系当前政治、经济和文化,贴近大学生活；
2．创造性：团日活动的组织形式新颖,富有创意；
3．趣味性：内容丰富多彩,能够很好地调动团员的积极性和参与性；
4．现场效果：活动气氛热烈,场地秩序良好,并且能够达到预期目的,取得良好效果；
5．参与人数：活动参与率高。

（三）优秀团干条件

1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思想道德品质高尚；
2．工作认真负责，积极承担团组织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，积极参加团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积极响应学校号召，在各项活动中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；
3．坚持为广大团员服务的宗旨，乐于奉献，严于律己，作风民主，积极为广大团员青年排忧解难；
4．自二OO九年五月以来，担任过团支部、系分团委或校团委干部，且任职时间达一学期以上；
5．担任团支部干部期间，所在团支部各项工作活跃，成绩突出；
6．担任系分团委或校团委干部期间，积极配合系或校团委开展各项团内活动，工作成绩突出；
7．学习刻苦，勇于拼搏，学习成绩良好。
（四）优秀团员条件

1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积极参加政治学习。积极响应学校号召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严格遵守学校各项纪律；
2．积极参加团组织的活动，主动完成团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，团员意识较强；
3．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校、系和班级的各项活动，有较强的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；
4．学习刻苦，勇于拼搏，乐于奉献、严于律己、热心为同学们服务。

（五）优秀学生干部条件

1．担任班级、校系学生组织干部职务（含各协会副会长及以上学生干部）达一年及以上时间者；
2．热爱社会工作，有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思想。在各项活动中起到骨干带头作用，坚持原则，工作大胆，讲究方法，能力突出，成绩显著，受到同学们的认可和好评。

（六）优秀学生协会条件

1．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党、团组织的方针、政策和决定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有强烈的大局意识；
2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坚决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学生团体管理办法；
3．有健全得力的领导班子，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，能较好的完成上级党、团组织和学生团体联合会下达的各项任务；
4．高度重视协会会员的思想教育，按照协会的章程和性质，积极开展各类丰富多彩、积极向上的活动，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为会员的学习、提高和交流提供平台；
5．有一定数量的会员，正式成立在一年及以上时间；
6、学生协会密切配合团体联合会开展工作，服从管理，按时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，积极创建优秀学生协会。

（七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优秀团干、优秀团员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

1．受纪律处分未满一年者（受处分时间在2009年5月以后）；

2．参评学年度有一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者；

3．违反“七不”承诺者，即不吸烟、不酗酒、不染头发、不在校外上网吧、不参与赌博活动、不无故在外租房、不无故夜不归宿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评选范围内的个人荣誉称号不能兼获；
（二）各基层团组织要高度重视本次评优工作，要把评优作为总结工作、交流经验、学习先进、争创先进的过程，更好地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。在评选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进行评选，初评结果须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示，达不到评选要求的可减少评优名额；
（三）各单位于4月26日前将申报名单（word格式）及优秀团支部、最佳特色团日申报材料、优秀团干登记表、优秀团员登记表、优秀学生干部登记表、优秀协会登记表、优秀协会指导老师登记表报校团委审批。未按时报送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参评。

附件：《评优名额分配表》
共青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委员会  
二O一O年三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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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        2010年3月26日印发  

附件：《评优名额分配表》
	单  位
	最佳特色团日

5%
	优秀团支部

10%
	优秀团干
2%
	优秀团员
5%
	优秀学生干部

3%
	优秀协会

	优秀协会指导老师


	
	
	
	
	
	
	
	

	计算机与电子系
	1
	3
	18
	44
	26
	——
	——

	信息科学与技术系
	2
	4
	23
	56
	34
	——
	——

	自动化系
	4
	8
	54
	134
	81
	——
	——

	城市建设系
	3
	5
	36
	91
	54
	——
	——

	外语系
	1
	1
	8
	19
	12
	——
	——

	经济管理系
	5
	9
	67
	166
	100
	——
	——

	新闻与法学系
	1
	3
	17
	44
	26
	——
	——

	艺术设计系
	1
	2
	10
	24
	14
	——
	——

	学生组织

(学生会、团委办公室、青年志愿者协会、礼仪队、艺术团、国旗班、广播台、记者团、图书馆学管会)
	——
	——
	—
	—
	46
	—
	——

	学生团体联合会
	——
	——
	—
	—
	13
	3
	3

	总  计
	17
	35
	231
	578
	406
	3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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